
 

证券代码：002716          证券简称：金贵银业        公告编号：2016-036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以及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一、合同签订的基本情况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贵银业”）拟非公

开发行股票不超过不超过 15,986.39 万股（含 15,986.39 万股），其中控股股东暨

实际控制人曹永贵拟以现金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认购金额为不低于

20,000.00 万元(含 20,000.00 万元)，并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与公司签订了《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曹永贵先生系公司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关联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其他议案已经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介绍 

曹永贵，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 年生。1987 年 1 月至 1993

年 12 月永兴县城关镇打字社业主；1994 年 1 月至 1996 年 3 月永兴县金银冶炼

厂业主；1996 年 3 月至 1998 年 10 月任苏仙区白露塘镇金银冶炼厂厂长；1998

年 2月至 2002年 2月任郴州市金贵有色金属加工厂法定代表人、厂长；2002年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3月至今，任郴州市金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即原郴州市金贵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04 年 11 月至 2008 年 4 月任郴州市金贵银业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2008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现

任公司董事长、郴州市政协委员、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金银分会副会长。 

截至本公告之日，曹永贵除对金贵银业的投资外，还投资了郴州市金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郴州市金和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前海金和贵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三、《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方）：曹永贵 

协议签订时间：2016年 4月 19日 

（二）认购标的及认购数量 

1、认购标的：金贵银业本次发行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Ａ股股票），每

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2、认购数量：认购方本次拟出资人民币不低于 20,000.00 万元（含人民币

20,000.00 元）的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具体认购数量将根据认购金额和认

购价格计算确定。计算公式如下：认购数量=认购金额/认购价格。如金贵银业Ａ

股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数量区间和认购人认购

数量将相应调整。 

（三）认购方式 

认购方以现金方式认购金贵银业本次发行Ａ股股票。 

（四）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认购价格 

1、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 



 

2、本次发行定价原则及认购价格为：本次发行通过询价方式进行，本次发

行的股票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金贵银业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不低于 11.76 元/股。 

3、若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对本次发行的价格进行调整，金贵银业可按要求确

定新的发行价，认购方本次发行数量区间和认购人认购数量将相应调整。 

4、认购价格：认购方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的市场询价过程，同意接

受市场询价结果并与其他认购对象以相同的价格认购。 

（五）限售期 

认购方承诺，认购方所认购的金贵银业本次发行的Ａ股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 

（六）违约责任 

1、本合同任何一方存在虚假不实陈述的情形及/或违反其声明、承诺、保证,

不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依本合同约定

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

（包括为避免损失而进行的合理费用支出）。 

2、本合同项下约定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如未获得如下通过或批准事项，

则双方均不构成违约： 

（1）金贵银业董事会审议通过； 

（2）金贵银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七）协议的生效 

1、本合同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后立即生效：  

（1）本次发行经金贵银业董事会审议通过；  

（2）本次发行经金贵银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本次发行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2、 以上生效条件全部成就时，金贵银业本次发行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之日为合同生效日。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曹永贵签署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0日   

 

 

                                     




